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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多层次、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可
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
在我国，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；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、
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；但第三支柱发展不够规范，特别是个人养老金制度
还没有出台，使得居民缺乏获得更稳定和更大收益的养老金投资渠道。

根据部署，“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”这项工作，由人社部、财政部、银
保监会牵头，4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。

据了解，目前顶层设计已经明确，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
险两部分，皆由个人自愿参加。其中，税收政策的设计和优惠力度是关键因素。

《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》已于 2021 年 12 月经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。
“文件印发后，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出台配套政策，推动制度落地实施，为人民群
众养老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。”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接下来主要有两方面任务。一是建立有税收等政策支持的个人养老
金制度，拟采取个人账户制，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提供更多个人积累养老金的
制度选择。二是规范发展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产品，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和监管。两者相互
支持，共同促进第三支柱的发展。

由国家医保局牵头，将在 12 月底前完成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的相关工作。
这预示着全国基本统一的医保药品目录即将到来。

按照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，要求“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目录调整职责和权
限，各地区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调整医保用药限定支付范围”。

此前，国家医保局已经印发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持续推进省级增
补药品消化，为统一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、规范医保支付政策打下良好基础。

从相关部门获悉，在统一的基础上，国家将进一步建立完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规则
及指标体系，及时将临床价值高、患者获益明显、经济性评价优良的药品按程序纳入医
保支付范围，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新药、好药。

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，已连续 4 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，累计将 507
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，同时将一批“神药”“僵尸药”调出目录。国内上
市的罕见病用药中，有 40 余种已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。

12 月底前完成基本统一

规范发展变化三：个人养老金

变化四：全国医保药品目录

门诊费用结算线上线下“跨省通办”。
此前国务院要求，确保 2022 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 1 家定点医疗机构，能够提供包括

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。


